（ 二）评估流程
1.准备评估材料
2017 年、2018 年、2019 年获批的 省本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提供近 5 个年度材料，其余专科提供近 3 个年度材料。
	回头看/终期验收

	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
	省本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

	内科（4项）：神经内科、呼吸内科、急诊科、感染性疾病科（终期验收）
外科（4项）：泌尿外科、麻醉科、皮肤科、妇产科（终期验收）
医技护药（2项）：影像科、病理科
	内科（9项）：心血管内科、肿瘤放疗科、康复科、全科医学、老年病科、肾内科、内分泌与代谢病、消化内科、急诊医学科
外科（3项）：骨科、眼科、心脏大血管外科
医技护药（3项）：临床药学、急危重症护理专科、病理科


需准备5年材料重点专科（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自评报告和支撑材料均需完善）：临床药学、心血管内科、临床口腔科、肿瘤放疗科、康复科、全科医学科、老年病科、肾内科、骨科、急危重症护理。
其余专科仍准备3年自评报告和支撑材料。
材料目录：（请学科按照条目准备，如之前自评报告支撑材料有增添可补充）
（1）资金使用和管理。 临床重点专科（建设项目）资金的
管理制度以及资金配套、资金使用等财务方面相关资料；（财务凭证，自评报告里佐证材料原件）重点看资金使用是否合理合规
（2）发展规划和建设完成情况。临床重点专科（建设项目）
的政策支持、专科建设规划、专科及亚专科建设完成情况等；
（3）科研教学。临床重点专科（建设项目）的科研教学情
况，包括通过专科建设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数量、获批的国家级及
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数、建设的省级以上科研平台、接受其他医 院（尤其对口支援医院、医联体内医院）进修并返回原医院独立
工作人数占比、专科承担培养医学人才的工作成效等；
（4）人才队伍建设。临床重点专科（建设项目）人才梯队 建设，包括人员梯队配置基本结构情况、专科学科带头人及骨干
发展情况等；
（5） 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能力。按照双盲评估抽查的 50 份病历号进行抽取，提前准备纸质病历备查。（第一轮调取50份病历现场先抽取10份再调取纸质病历，影像科和病理科无需准备病历）临床重点专科（建设项目）医疗服务能力和医疗质量情况，根据评估标准准备相关资料；
（6）其他。 能够体现该专科高水平业绩的相关材料。
2.依托医院现场汇报
对本院所有现场评估的临床重点专科（建设项目）情况做总
[bookmark: _GoBack]体工作汇报，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内。
3.查阅资料和实地考核
评估专家组按专业分别查阅医院准备的相关资料，同时对评
估专科进行现场实地查看，包括购买设备，筹建的实验室等。
4.专科负责人现场答辩
评估专家组根据发现的问题、汇报内容及现场查的情况，对 专科负责人进行提问，由专科负责人对本专科建设情况进行答辩
（6 分钟内）。（重点专科原制作PPT可以使用，如5年需补充）
5.现场反馈
评估专家组完成项目建设依托单位所有涉及专科的现场评
估后，集中反馈问题和建议。
6.形成评估报告
评估专家组根据现场考核情况，提出最终评估意见。评出等 级（不合格、合格、 良好、优秀），对终期验收的项目提出是否 通过的明确意见，并形成专科的评估报告。终期验收未通过的， 将责令限期整改。评估报告应包括专科（建设项目）执行情况、 绩效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、项目实施效果、经费使用情况、评估结
果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。
（三）评估内容
1.数据真实性。对各专科（建设项目）提供的支撑材料进行 真实性核查，与自评材料中填写内容严重不符的，该专科评估结
果直接判定为不合格。
2.具体落实情况。重点查看专科建设绩效目标、资金使用、
专科建设规划落实等情况。
3.医疗服务能力。主要查看专科收治病种、开展的新技术新 项目、外地（跨省/跨市）患者吸引能力、外科手术占比、微创
手术占比和四级手术占比等。
4.科研教学能力。主要核查科研教学成果是否为专科成员所
产出。
5.医疗质量情况。项目建设周期内，有无发生重大医疗事故， 医护人员有无严重违反医疗质量相关法律法规情形，如有相关情 形，直接判定为不合格。重点查看 18 项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 落实、手术并发症发生、非计划重返/延迟出院发生率、抗菌药
物使用、 出入院诊断符合率、病历质量等。
6.随机访谈科室 1-2 名医护人员。了解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以
来自身的变化和感受，尤其在医疗能力和科研等方面提升情况。
4、 工作要求


（ 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管理。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成 效评估对于加强医院管理，规范医疗行为，提高医疗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。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既要做好本单位迎
评准备，也要协调抽调专家工作，确保评估工作顺利开展。
（ 二）严肃工作纪律，确保客观公正。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成 效评估要严格按照要求，客观公正进行评价。严肃工作纪律，不
得随意透露专家及评估内容。评估专家应签署保密承诺书。
（三）落实问题整改，提升专科能力。各医院要对临床重点 专科建设成效评估工作中反馈的问题逐条梳理，形成问题清单和 整改清单，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，并将整改报告在 6 月 30 前
报委医政医管处。
联系人：省属医管中心 王迪，电话 0551-65102280 ；省卫 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 彭玉池， 电话： 0551-62998059，邮箱：
wstyz c@163.com。


附件：1.安徽省临床重点专科（建设项目）“回头看”现场
评估分组安排
2.安徽省 XX 医院国家/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 XX 专科（建设项目）“回头看”评估（验收）报告
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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